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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证明
名称
	证明
用途
	设定依据
	实施基本情况
	行使层级
	事项类型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效力
层级
	索要单位
	开具
单位
	省部级
	市级
	县级
	乡级及其他
	

	1
	对于提供资料真实性的相关说明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85年1月21日主席令第二十一号，2017年11月4日予以修改）第三十六条：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机构，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不具备设置条件的，应当委托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中介机构代理记账。
2、《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6年2月16日财政部令第80号，2019年3月14号财政部令第98号予以修改）第二条第二款：本办法所称代理记账机构是指依法取得代理记账资格，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的机构。第三条第一款：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审批机关）批准，领取由财政部统一规定样式的代理记账许可证书。具体审批机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确定。
	法律、行政法规
	财政主管部门
	代理记账机构
	
	
	√
	
	行政许可

	2
	对于提供资料真实性的相关说明
	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 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1）国债利息收入；
（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3）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八十四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非营利组织的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家财政、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法律、行政法规
	
主管部门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
	
	
	√
	
	行政确认

	3
	思想品德情况的鉴定或者证明材料
	教师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育部令第10号）第十二条：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应当在规定时间向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或者依法接受委托的高等学校提交
下列基本材料：思想品德情况鉴定或者证明材料。
	国务院决定
	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或教育机构、公安机关、工作或居住地基层组织
	
	
	√
	
	行政许可

	4
	居民家庭收入及财产状况证明
	居民申请社会救助时需提供其家庭收入及财产情况，并承诺真实有效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第十一章第五十八条：申请或已获得社会救助的家庭，应当按照规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状况、财产状况。
2、《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民发〔2008〕156号）十、城市居民家庭在申请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或者其他社会救助时，应当提供家庭收入、家庭财产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3、《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民发〔2012〕220号）第三章第十二条：申请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一）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书面声明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并签字确认。
	行政法规
	民政部门
	居民个人
	
	
	√
	√
	行政确认

	5
	健康证明
	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场（点）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016年第666号）第八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三）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行政法规
	市州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部门
	
	
	√
	
	行政许可

	6
	住所使用证明、营业场所使用证明
	申请人办理公司或分公司设立登记或住所变更业务时需提交住所使用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第二十条“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八）公司住所证明”；第二十一条“申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八）公司住所证明”；第四十七条“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三）营业场所使用证明”。
	行政法规
	市场监管部门
	政府房产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管委会）或者居（村）委会等机构
	
	
	√
	
	行政许可

	7
	经济困难证明
	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七条　公民申请代理、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的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行政法规
	法律援助机构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
	
	行政许可

	8
	无子女证明
	申请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1.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省完善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湘政发〔2014〕 27 号，2014年8月1日）；"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二）持有《独生子女证》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等有效证明的独生子女父母，或持有《无子女证明的终身未生育也未收养子女的人员》"2.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关于印发《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政策解释及操作办法》的通知(湘人口发〔2014〕12号，2014年9月17日)"终身未生育子女也未收养子女的人员，属国有单位职工的，到单位申领《无子女证明》（见附件2），其他人员到户籍所在地街道申领《无子女证明》，凭此证明申请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行政法规
	所在单位或居委会
	工作单位或街道（乡镇）
	
	
	√
	
	行政给付

	9
	连续居住5年以上证明
	申请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关于印发《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政策解释及操作办法》的通知(湘人口发〔2014〕12号，2014年9月17日)"是否"连续居住5年以上"，由其常住地居委会出具证明，所属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计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街道）核实并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行政法规
	所在单位或居委会
	常住地居委会 、街道（乡镇）
	
	
	√
	
	行政给付

	10
	在原户籍地未享受同类型奖励的证明
	申请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关于印发《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政策解释及操作办法》的通知(湘人口发〔2014〕12号，2014年9月17日)"外省市区迁入人员由原户籍地县级计生主管部门出具其在原户籍地未享受同类型奖励的证明，本省迁出人员由现户籍地县级计生主管部门出具其在现户籍地未享受同类型奖励的证明。"
	行政法规
	所在单位或居委会
	县级计生主管部门
	
	
	√
	
	行政给付

	11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遗失证明
	申请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关于印发《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政策解释及操作办法》的通知(湘人口发〔2014〕12号，2014年9月17日)"原持有的《光荣证》遗失，已超过规定的申领年龄又无法找到补证所需要的原始材料,仍符合持证条件的，可由对象工作单位或者户籍地居委会公示5日，所在街道核实后出具《〈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遗失证明》（见附件1）。申请人凭此证明申请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行政法规
	所在单位或居委会
	街道（乡镇）
	
	
	√
	
	行政给付

	12
	生育（收养）子女状况证明
	申请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6版）》应用解释二十三条："符合领证条件未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者《独生子女证》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生育（收养）子女状况证明，凭该证明享受相关待遇。"
	行政法规
	所在单位或居委会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
	
	行政给付

	13
	无子女证明
	申请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1.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省完善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湘政发〔2014〕 27 号，2014年8月1日）；"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二）持有《独生子女证》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等有效证明的独生子女父母，或持有《无子女证明的终身未生育也未收养子女的人员》"2.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关于印发《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政策解释及操作办法》的通知(湘人口发〔2014〕12号，2014年9月17日)"终身未生育子女也未收养子女的人员，属国有单位职工的，到单位申领《无子女证明》（见附件2），其他人员到户籍所在地街道申领《无子女证明》，凭此证明申请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行政法规
	所在单位或居委会
	工作单位或街道（乡镇）
	
	
	√
	
	行政给付

	14
	连续居住5年以上证明
	申请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关于印发《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政策解释及操作办法》的通知(湘人口发〔2014〕12号，2014年9月17日)"是否"连续居住5年以上"，由其常住地居委会出具证明，所属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计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街道）核实并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行政法规
	所在单位或居委会
	常住地居委会 、街道（乡镇）
	
	
	√
	
	行政给付

	15
	在原户籍地未享受同类型奖励的证明
	申请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关于印发《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政策解释及操作办法》的通知(湘人口发〔2014〕12号，2014年9月17日)"外省市区迁入人员由原户籍地县级计生主管部门出具其在原户籍地未享受同类型奖励的证明，本省迁出人员由现户籍地县级计生主管部门出具其在现户籍地未享受同类型奖励的证明。"
	行政法规
	所在单位或居委会
	县级计生主管部门
	
	
	√
	
	行政给付



